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補充資料

新界的士短期收費優惠

目的

本補充資料告知議員有關新界的士短期收費優惠的最新發展，與及推廣該

短期收費優惠和監察其對新界的士業界之影響的安排。

背景

2. 在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的會議上，議員討論立法會文件第 CB(1)1850/02-
03(01)號，關於新界的士業界提供為期六個月的短期收費優惠之建議。當時大部
分議員同意當局可推行這項收費優惠，但他們要求當局就推廣該收費優惠及監察

其對業界之影響的安排提供一份額外文件。

最新發展

3. 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部分反對收費優惠的新界的士司機發起了一項慢駛

抗議行動。他們認為收費優惠會影響前線司機的收入。他們要求前線司機應先被

諮詢及應擱置或延遲該收費優惠。

4. 我們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及七日均約見有關的新界的士司機之代表。我們

告知他們收費優惠是為大部分業界所支持，以期帶來商機，而且亦有利市民。有

關代表理解這些目標，然而他們認為優惠時期太長。

5. 在與有關代表及申請收費優惠的 10 個新界的士商會進一步討論後，我們得
到他們的同意，如期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八日實施該收費優惠。運輸署會立即跟進

為新界的士業界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之策劃工作，以確定收費優惠的影響及了解新

界的士從業人士對該收費優惠是否繼續的意見。運輸署會就問卷的設計諮詢業

界。大家進一步同意有關的問卷調查應適時完成及進行分析，於優惠開始實施後

一個月內就未來路向作出一個決定。與此同時，當局會透過各宣傳及推廣措施，

幫助推廣該收費優惠計劃。

推廣措施

6. 運輸署聯同新界的士業界已擬定一套措施，以推廣有關的收費優惠。這些措

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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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特定的的士站及石油氣加油站向新界的士司機派發車窗標貼，於的
士車尾擋風玻璃上展示，讓乘客得知收費優惠；

(b) 在機場、落馬洲管制站及特定的的士站展示大型宣傳橫額，以吸引乘
客注意；

(c) 在電台播放政府宣傳聲帶；

(d) 在新界各個公共屋 住宅樓宇的當眼位置，張貼優惠收費告示。有關

告示亦會在機場、落馬洲管制站、民政事務處、運輸署牌照事務處及

石油氣加油站派發予乘客和遊客。此外，這些告示亦會上載於運輸署、

優質的士服務督導委員會和香港旅遊局的網頁，以電子方式讓更多人

得知有關資料；

(e) 在位於機場、落馬洲管制站和特定的的士站之電子乘客資料顯示屏和
乘客資料告示板加入優惠收費的資料；及

(f) 把收費優惠告知所有政府部門。

監察安排

7. 除上文第 5 段所述的問卷調查外，運輸署會進行的士咪錶讀數調查，以評
估在實施收費優惠後新界的士司機的收入。運輸署亦會進行乘客問卷調查，以了

解他們對收費優惠的意見。另一方面，運輸署會與新界的士業界保持密切聯繫，

留意新界的士車租的變化。

8. 與此同時，運輸署會繼續與警方和電訊管理局聯絡，加強就非法行為所採

取的執法行動，以保障業界的整體利益。

下一步工作

9. 當我們得出問卷調查的結果及就未來路向的計劃後，我們會告知交通事務委

員會有關事宜。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三年六月


